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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14]摘  要

[bookmark: _Toc24442][bookmark: _Toc7809]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647][bookmark: _Toc25524]（一）项目立项背景及实施目的
1.立项背景
为切实保障薛城区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使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以及《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文件要求，薛城区卫生健康局开展了高龄补贴项目。
2.实施目的
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是区委区政府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是解决高龄老人温饱问题的一道安全网，是保障高龄老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对于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保障经济困难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bookmark: _Toc14292][bookmark: _Toc21814]（二）项目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
1.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第三条要求“凡年满80周岁、具有本区户籍的老年人，均可申请享受高龄补贴。高龄补贴发放标准：年满80周岁、未满9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30元；年满90周岁、未满10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60元。”。
2.项目实施情况
[bookmark: _Toc4436]根据现场调研，项目2020年度累计发放高龄补贴人数11692人，其中80周岁-89岁老年人10098人，90周岁-99岁老年人1594人，覆盖薛城区域内7个镇街、247个村（社区），2020年度实际共发放高龄补贴5个季度，包括2019年第三、四季度，2020年度第一、二、三季度，预算执行率100%。
[bookmark: _Toc29755]（三）项目预算安排和支出情况
根据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递交的《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以及部门提供的《关于下达2020年老年人福利实际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薛财社指〔2020〕54号），项目2020年度共向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544.65万元，使用本项目上年结转资金0.25万元，使用老龄委原平台结转项目有资金12.33万元，本项目实际支出资金557.23万元。
[bookmark: _Toc18786][bookmark: _Toc26848]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20691][bookmark: _Toc307]（一）总体绩效目标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保障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让高龄老人感受到国家的温暖，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bookmark: _Toc15621][bookmark: _Toc2629]（二）年度绩效目标
2020年度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达到100%，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达到100%，镇街覆盖率达到100%，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达到100%，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达到100%，高龄补贴发放及时；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明显、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明显、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高，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明显、政策宣传渠道采用新闻媒体、宣传手册等2种以上的形式、80周岁-89岁老年人满意度较高、90周岁-99岁老年人满意度较高。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详细掌握高龄补贴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深入了解80岁-99岁老年人对补贴的做法和建议，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感。
评价对象：2020年度薛城区高龄补贴项目544.65万元。
评价范围：纳入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范围的老年人。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按照以下原则：
（1）科学规范。严格执行规定的流程步骤，做到指标合理、标准科学、方法适当、结果可信。
（2）绩效相关。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本项目指标体系框架由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
本项目适用公众评判法。薛城区2020年度共计补贴11692人，其中80周岁-90老人10098人，90周岁-99岁老人1594人，补贴范围覆盖7镇街，根据绩效评价现场评价原则，选取陶庄镇、临城街道办、周营镇三个镇街，80周岁-90老人30人，90周岁-99岁老人30人，进行问卷调研，了解政策补贴实施的效益情况。
（三）绩效评价过程
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以《枣庄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枣财绩〔2020〕7号）为准则，同时结合项目特点进行实施。评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非现场评价、现场评价、综合分析、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五个阶段。
[bookmark: _Toc11315][bookmark: _Toc27455]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bookmark: _Toc11090][bookmark: _Toc25324]（一）综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24897][bookmark: _Toc11621]评价组在《枣庄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枣财绩〔2020〕7号）提出的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基础上，经过数据采集、现场调研、实地考察、访谈以及数据分析等环节，对项目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优化。按照权重指标体系，综合评分，本项目最终得分92.90分，评价结果为“优”。
	项    目
	决策指标
	过程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15
	25
	30
	30
	100

	评价得分
	13.50
	22
	30
	27.40
	92.90


（二）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符合《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与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且未与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项目按照薛城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资料符合要求，立项前已经过部门内部决策；项目设定了2020年度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联，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发放高龄补贴人数”“资金足额发放率”等产出指标以及“受益老年人满意度”指标，未细化分解为分年龄阶段的指标，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项目预算根据《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文件要求，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投资额557.23万元与工作相匹配。
2.项目过程情况。
根据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递交的《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以及部门提供的《关于下达2020年老年人福利实际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薛财社指〔2020〕54号），项目2020年度共向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544.65万元，使用本项目上年结转资金0.25万元，使用老龄委原平台结转项目有资金12.33万元，本项目实际支出资金557.23万元，资金到位率=(557.23/557.23)×100%=100%，预算执行率=（557.23/557.23）×100%=100%；项目2020年度支出557.23万元，资金支出符合《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和部门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按照完整的审批程序，资金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项目实施单位薛城区卫健局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但缺少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动态调整机制；项目实施按照《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项目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明确了各部门机构职责，部门组织架构完整，但部门档案管理工作存在无约束制度情况，未依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要求，制定相关的档案管理制度。
3.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现场调研，项目2020年度累计发放高龄补贴人数11692人，其中80周岁-89岁老年人10098人，90周岁-99岁老年人1594人，覆盖薛城区域内7个镇街、247个村（社区），2020年度实际共发放高龄补贴5个季度，包括2019年第三、四季度，2020年度第一、二、三季度，预算执行率100%。
4.项目效益情况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以及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较明显，认为补贴标准有待提高，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为明显、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达到100%，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为明显，老人满意度高，但高龄补贴政策自2013年实施至今，补贴政策未依据当地经济水平动态调整，补助资金少，对高龄老人的健康生活水平改善和缓解负责赡养高龄老人子女的经济压力缓解作用不大
[bookmark: _Toc3188][bookmark: _Toc6573]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254]（一）部门未依据要求制定档案管理制度。
根据现场调研，部门档案管理工作存在无约束制度情况，未依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要求，制定相关的档案管理制度。
（二）项目实施周期内未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
根据现场调研，高龄补贴政策自2013年实施至今，补贴政策未依据当地经济水平动态调整，补助资金少，对高龄老人的健康生活水平改善和缓解负责赡养高龄老人子女的经济压力缓解作用不大。
（三）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未细化分解。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设置情况，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发放高龄补贴人数”“资金足额发放率”等产出指标以及“受益老年人满意度”指标，未细化分解为分年龄阶段的指标。
[bookmark: _Toc27565]六、有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档案管理。
建议部门要建立健全全区高龄补贴档案管理制度，指导区卫生健康局老龄科在做好日常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核实高龄老人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做好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做到资料齐全、信息完整、填报真实，档案整理规范。通过建立健全高龄补贴档案管理制度，确保每年按季向全区高龄补贴对象统一发放高龄津贴，且做到不漏发，不错发。
（二）逐步提升高龄补贴标准。
建议部门应联合相关部门逐步提升高龄补贴标准，加强政策顶层设计，让高龄津贴制度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整合资金筹集及发放渠道，以便省出更多的人力物力，为改善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三）强化绩效管理，合理设置绩效指标。
建议部门应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工作，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项目的内容来设置绩效指标，建立符合高龄补贴自身发展的一套完整统一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上健全绩效目标管理机制，所设置的绩效指标要能涵盖项目全部，并且具有简单、易操作的特点，项目体系的建立要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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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748]正文部分
[bookmark: _Toc16153]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237]（一）项目立项
1.项目立项的环境和条件
为切实保障薛城区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使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以及《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文件要求，薛城区卫生健康局开展了高龄补贴项目。
2.实施项目达到的目标和意义
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是区委区政府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是解决高龄老人温饱问题的一道安全网，是保障高龄老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对于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保障经济困难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3.项目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3）《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
[bookmark: _Toc13077]（二）项目预算
1.预算分配的依据及因素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2）《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
2.项目投资情况
根据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递交的《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以及部门提供的《关于下达2020年老年人福利实际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薛财社指〔2020〕54号），项目2020年度共向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544.65万元，使用本项目上年结转资金0.25万元，使用老龄委原平台结转项目有资金12.33万元，本项目实际支出资金557.23万元。
3.预算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根据评价组与项目实施单位人员沟通，本项目暂无预算变更情况。
4.资金来源
本项目2020年度共拨付资金544.65万元，其中市级资金121万元，区级资金436.23万元。
[bookmark: _Toc7302]（三）项目计划实施内容
1.项目立项时间
本项目立项时间为2013年。
2.项目批复单位
    本项目批复单位为薛城区人民政府。
3.项目具体内容
根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第三条要求“凡年满80周岁、具有本区户籍的老年人，均可申请享受高龄补贴。高龄补贴发放标准：年满80周岁、未满9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30元；年满90周岁、未满10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60元。”。
4.项目所在区域
薛城区域内陶庄镇、邹坞镇、常庄镇、临城街道、沙沟镇、周营镇、巨山街道。
5.项目计划完成时间
以政策截止日起。
[bookmark: _Toc27657]（四）项目组织管理
1.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薛城区卫生健康局老龄办，主要负责项目立项申请、预算申报、项目监管。
实施单位为薛城区各乡镇老龄办，主要负责人数统计，申报资料审核。
2.项目组织管理架构
[image: ]
图1-1 项目组织架构图
3.项目具体实施流程
（1）申请人到户籍所在地向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填写《薛城区高龄补贴申报登记表》。
（2）村（居）委会接到申请后，入户调查核实，并公示7天。确认无异议后，由村委会负责人和审核经办人在《申报表》上签字明确责任，与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等资料一并按规定时限上报镇（街）老龄办。
（3）镇（街）老龄办使用电子表格建立和完善高龄老人基础信息数据可，负责对申报人员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由老龄办负责人签字，报镇长（主任）审阅后，有镇长（主任）或镇长（主任）授权人代表镇政府在《申报表》签字明确审核责任，加盖公章，并按规定实现将《申报表》、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上报区老龄办，同时将数据库电子版上传至去老龄办和区财政局。
（4）区老龄办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予以纳入高龄补贴发放范围，为其在金融机构开设个人账户，并及时将有关材料归档。按季度于每年1月10日、4月10日、7月10日、10月10日前将享受高龄补贴的新增、变更、注销等情况汇总后，向区财政局提供《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登记汇总表》。
（5）区财政局对区老龄办填报的《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登记汇总表》进行审核，拨付本季度高龄补贴，80-99岁老年人高龄补贴每季度发放一次，实行财政国库直接支付，通过金融机构采取“一人一折”的形式社会发放。
4.资金拨付流程
[image: ]图1-2 资金拨付流程图
[bookmark: _Toc13483]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25907]（一）项目总目标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保障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让高龄老人感受到国家的温暖，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bookmark: _Toc25730]（二）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2020年度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达到100%，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达到100%，镇街覆盖率达到100%，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达到100%，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达到100%，高龄补贴发放及时；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明显、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明显、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高，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明显、政策宣传渠道采用新闻媒体、宣传手册等2种以上的形式、80周岁-89岁老年人满意度较高、90周岁-99岁老年人满意度较高。
[bookmark: _Toc25429]三、评价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8776]（一）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详细掌握高龄补贴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深入了解80岁-99岁老年人对补贴的做法和建议，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感。
[bookmark: _Toc24085]（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评价对象：2020年度薛城区高龄补贴项目544.65万元。
评价范围：纳入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范围的老年人。
[bookmark: _Toc32748]（三）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3）《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山东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鲁财绩〔2020〕4号）
（4）《枣庄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枣财绩〔2020〕7号）
（5）《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
（6）《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
[bookmark: _Toc7455]（四）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指标按照以下原则：
（1）科学规范。严格执行规定的流程步骤，做到指标合理、标准科学、方法适当、结果可信。
（2）绩效相关。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2.评价方法
本项目适用公众评判法。薛城区2020年度共计补贴11692人，其中80周岁-90老人10098人，90周岁-99岁老人1594人，补贴范围覆盖7镇街，根据绩效评价现场评价原则，选取陶庄镇、临城街道办、周营镇三个镇街，80周岁-90老人30人，90周岁-99岁老人30人，进行问卷调研，了解政策补贴实施的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30227]（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评价指标
评价工作组基于绩效指标的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原则，根据逻辑分析思想，按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的逻辑顺序，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大维度，在此维度下依次确定和构建指标。
本项目指标体系框架由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具体如下：
一级指标有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个指标。
决策指标下设3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其中二级指标为项目立项指标、绩效目标指标、资金投入指标；项目立项下设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2个二级指标；绩效目标指标下设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2个三级指标；资金投入下设预算编制科学性性1个三级指标。
过程指标下设2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其中二级指标为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2个二级指标；资金管理指标下设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3个三级指标；组织实施指标下设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共计2个三级指标。
产出指标下设3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其中二级指标为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3个二级指标；产出数量下设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镇街覆盖率3个三级指标；产出质量下设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2个三级指标；产出时效下设高龄补贴发放及时性1个三级指标。
效益指标下设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其中二级指标为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3个二级指标；社会效益下设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3个三级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下设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政策宣传渠道多样性2个三级指标；满意度下设80周岁-89岁老年人满意度、90周岁-99岁老年人满意度2个三级指标。
2.指标解释
根据项目对指标进行定义、让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都能明确本项指标评价的含义，包含的内容主要有一些说明和计算公式。
3.评分标准
本项目根据项目特点以及政策法规、行业标准设置各项指标的评分标准以及指标标准值。评分标准的设定做到量化、可操作。
4.绩效指标权重
项目依据上级政策文件实施，立项程序规范，因此决策指标权重占15%；项目资金指标已下达，管理制度健全，项目实施按照相关管理制度执行，因此过程指标权重占25%；项目为对80周岁-99岁老人的高龄补贴，产出清晰明了，所以产出指标权重占30%；项目实施后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因此指标权重占30%。
5.数据来源及数据收集方式
本项目数据来源是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访谈、现场调研、微信和电话等方式与薛城区卫生健康局等沟通所得。
[bookmark: _Toc28544]（六）评价人员组成
我公司为本项目成立了专门的绩效评价工作组，确定一名负责人，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总体控制，同时配备工程、金融、会计等方面人员，确保绩效评价工作客观、公正、严谨。
表3.1 绩效评价工作组
	序号
	姓名
	技术职称
	本项目职责

	1
	肖海波
	造价工程师
	工作小组负责人

	2
	许明
	中级工程师
	报告撰写

	3
	孙成章
	咨询工程师
	资料分析

	4
	田伟
	中级会计师
	财务分析

	5
	袁艺铭
	中级会计师
	报告审核

	6
	徐涵
	中级会计师
	报告复审

	7
	王淑华
	中级工程师
	资料分析



[bookmark: _Toc29834]（七）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以《枣庄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枣财绩〔2020〕7号）
为准则，同时结合项目特点进行实施。评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非现场评价、现场评价、综合分析、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五个阶段。
[bookmark: _Toc7941779][bookmark: _Toc4778262][bookmark: _Toc16524645][bookmark: _Toc2200][bookmark: _Toc7115]1.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接受委托任务、成立评价工作组、开展前期调研、明确绩效目标、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绩效评价方法、确定现场和非现场评价范围、编制社会调查方案、设计资料清单、制定评价实施方案、评价方案论证与沟通等流程。
[bookmark: _Toc7941780][bookmark: _Toc16524646][bookmark: _Toc12077][bookmark: _Toc6747]2.非现场评价
我公司绩效评价工作组对实施单位报送的所有与项目相关的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分析核实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并积极利用各种公开数据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形成对项目多层次、多角度的数据资料支持。对所搜集获取到的所有项目实施单位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全面分类、整理和分析，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了非现场评价的结果。
[bookmark: _Toc32322][bookmark: _Toc8306]3.现场评价
我公司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评价方案确定的现场评价抽样范围，组成现场评价工作小组，对项目进行调研访谈、社会调查、资料核实和分析评价。主要针对项目的受益对象：80周岁-99岁的老人。
[bookmark: _Toc16381][bookmark: _Toc8328]4.综合分析
[bookmark: _Toc7941781][bookmark: _Toc16524647]我公司绩效评价工作组对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分析，对项目总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初步结论。通过汇总分析现场评价情况，形成项目最终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一般设置为 100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 （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19947][bookmark: _Toc23498]5.撰写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撰写报告与提交绩效评价报告阶段包含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提交报告等过程。
[bookmark: _Toc22245]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bookmark: _Toc19228]（一）综合评价结论
评价组在《枣庄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枣庄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枣财绩〔2020〕7号）提出的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基础上，经过数据采集、现场调研、实地考察、访谈以及数据分析等环节，对项目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优化。按照权重指标体系，综合评分，本项目最终得分92.90分，评价结果为“优”。具体评分情况如表4.1所示：
表4.1 项目得分汇总表
	项    目
	决策指标
	过程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得分合计

	标准分值
	15
	25
	30
	30
	100

	评价得分
	13.50
	22
	30
	27.40
	92.90



[bookmark: _Toc3473]（二）非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是区委区政府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是解决高龄老人温饱问题的一道安全网，是保障高龄老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对于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保障经济困难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根据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递交的《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以及部门提供的《关于下达2020年老年人福利实际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薛财社指〔2020〕54号），项目2020年度共向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544.65万元，使用本项目上年结转资金0.25万元，使用老龄委原平台结转项目有资金12.33万元，本项目实际支出资金557.23万元。
[bookmark: _Toc22038]（三）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根据现场调研，项目2020年度累计发放高龄补贴人数11692人，其中80周岁-89岁老年人10098人，90周岁-99岁老年人1594人，覆盖薛城区域内7个镇街、247个村（社区），2020年度实际共发放高龄补贴5个季度，包括2019年第三、四季度，2020年度第一、二、三季度，预算执行率100%，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以及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较明显，认为补贴标准有待提高，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为明显、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达到100%，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为明显，老人满意度高。
[bookmark: _Toc17739]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29707]（一）项目决策情况
[bookmark: _Toc1010][bookmark: _Toc11247][bookmark: _Toc16634][bookmark: _Toc2806][bookmark: _Toc9955][bookmark: _Toc28955][bookmark: _Toc4398]1.项目立项（满分4分，实得4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满分2分，实得2分）
项目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符合《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与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且未与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因此，本项指标得分2分，得分率100%。
（2）立项程序规范性（满分2分，实得2分）
项目按照薛城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资料符合要求，立项前已经过部门内部决策。因此，本项指标得分2分，得分率100%。
2.绩效目标（满分8分，实得6.5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4分，实得4分）
项目设定了2020年度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联，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2）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4分，实得2.5分）
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发放高龄补贴人数”“资金足额发放率”等产出指标以及“受益老年人满意度”指标，未细化分解为分年龄阶段的指标，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因此，本项指标得分2.5分，得分率62.50%。
3.资金投入（满分3分，实得3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满分3分，实得3分）
项目预算根据《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文件要求，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投资额557.23万元与工作相匹配。因此，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11936]（二）项目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满分13分，实得13分）
（1）资金到位率（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递交的《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以及部门提供的《关于下达2020年老年人福利实际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薛财社指〔2020〕54号），项目2020年度共向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544.65万元，使用本项目上年结转资金0.25万元，使用老龄委原平台结转项目有资金12.33万元。资金到位率=(557.23/557.23)×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100%。
（2）预算执行率（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项目支出明细凭证，项目实际支出资金557.23万元。预算执行率=（557.23/557.23）×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满分5分，实得5分）
项目2020年度支出557.23万元，资金支出符合《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和部门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按照完整的审批程序，资金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100%。
2.组织实施（满分12分，实得9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6分，实得3分）
项目实施单位薛城区卫健局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但缺少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动态调整机制。因此，本项指标得分3分，得分率50%。
（2）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6分，实得6分）
项目实施按照《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项目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明确了各部门机构职责，部门组织架构完整。因此，本项指标得分6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13970]（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满分15分，实得15分）
（1）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满分5分，实得5分）
根据《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部门在2020年度共发放高龄补贴11692人，其中80周岁-89岁老年人发放10098人。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10098/10098）×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2）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满分5分，实得5分）
根据《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部门在2020年度共发放高龄补贴11692人，其中90周岁-99岁老年人发放1594人。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1594/1594）×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3）镇街覆盖率（满分5分，实得5分）
根据《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项目实施覆盖了薛城区域内陶庄镇、邹坞镇、常庄镇、临城街道、沙沟镇、周营镇、巨山街道。镇街覆盖率=（7/7）×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2.产出质量（满分10分，实得10分）
（1）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满分5分，实得5分）
根据《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资金拨付凭证》，补贴发放依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要求执行，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按照30元人/月。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30/30）×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2）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满分5分，实得5分）
根据《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资金拨付凭证》，补贴发放依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要求执行，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按照60元人/月。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60/60）×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3.产出时效（满分5分，实得5分）
（1）高龄补贴发放及时性（满5分，实得5分）
根据《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资金拨付凭证》，2020年度实际共发放高龄补贴5个季度，包括2019年第三、四季度，2020年度第一、二、三季度。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4891]（四）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满分12分，实得10分）
（1）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满分4分，实得2分）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生活保障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17人，较明显10人，一般3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8.40分；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生活保障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19人，较明显11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8.90分。总和得分8.65分。因此，本项指标得分2分，得分率50%。
（2）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幸福感提升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1人，较明显9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10分；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幸福感提升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4人，较明显6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40分。总和得分9.25分。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3）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知晓情况，30人全部知晓；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知晓情况，30人全部知晓。政策知晓率=（60/60）×100%=100%。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3.可持续影响（满分8分，实得8分）
（1）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5人，较明显5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50分；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生活保障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3人，较明显7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30分。总和得分9.40分。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2）政策宣传渠道多样性（满分4分，实得4分）
根据现场调研，部门政策前期宣传通过村委张贴横幅、宣传单页、以及部门网站信息宣传。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分，得分率100%。
4.满意度（满分10分，实得9.4分）
（1）80周岁-89岁老年人满意度（满分5分，实得4.4分）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情况，其中选择非常满意20人，基本满意8人，一般2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8.80分。因此，本项指标得分4.4分，得分率88%。
（2）90周岁-99岁老年人满意度（满分5分，实得5分）
根据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情况，其中选择非常满意22人，基本满意8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20分。因此，本项指标得分5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3602]六、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调查摸底，逐人登记造册。对全区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逐户逐人登记造册，建立健全了高龄老人信息管理台账。
二是专项管理，一人一卡。补贴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每季度发放一次，直接将高龄津贴打入“一卡通”个人账户。
三是开展核查，实行动态管理。卫生健康局不定期地对高龄补贴资金的发放情况进行检查，同时，把握关键环节，掌握动态信息，对符合条件的及时增补，对已死亡的及时注销，将此项惠民工程做实做细，切实惠及群众。
[bookmark: _Toc25193]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门未依据要求制定档案管理制度。
根据现场调研，部门档案管理工作存在无约束制度情况，未依据《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文件要求，制定相关的档案管理制度。
（二）项目实施周期内未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
根据现场调研，高龄补贴政策自2013年实施至今，补贴政策未依据当地经济水平动态调整，补助资金少，对高龄老人的健康生活水平改善和缓解负责赡养高龄老人子女的经济压力缓解作用不大。
（三）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未细化分解。
根据《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设置情况，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发放高龄补贴人数”“资金足额发放率”等产出指标以及“受益老年人满意度”指标，未细化分解为分年龄阶段的指标。
[bookmark: _Toc28892]八、意见建议
（一）加强项目档案管理。
建议部门要建立健全全区高龄补贴档案管理制度，指导区卫生健康局老龄科在做好日常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核实高龄老人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做好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做到资料齐全、信息完整、填报真实，档案整理规范。通过建立健全高龄补贴档案管理制度，确保每年按季向全区高龄补贴对象统一发放高龄津贴，且做到不漏发，不错发。
（二）逐步提升高龄补贴标准。
建议部门应联合相关部门逐步提升高龄补贴标准，加强政策顶层设计，让高龄津贴制度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整合资金筹集及发放渠道，以便省出更多的人力物力，为改善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三）强化绩效管理，合理设置绩效指标。
建议部门应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工作，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项目的内容来设置绩效指标，建立符合高龄补贴自身发展的一套完整统一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上健全绩效目标管理机制，所设置的绩效指标要能涵盖项目全部，并且具有简单、易操作的特点，项目体系的建立要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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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74]附件：
[bookmark: _Toc16416]1.绩效评价得分表
2020年度薛城区高龄补贴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明细得分表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依据
	依据来源
	证据收集方式

	决策
（15分）
	项目立项（4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2分）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1.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得0.4分；
2.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0.4分；
3.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0.4分；
4.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得0.4分；
5.没有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得0.4分。
	2
	项目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符合《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与薛城区卫生健康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且未与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2020年度项目立项申请资料》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立项程序规范性
（2分）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1.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否则本项指标不得分；
2.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0.5分；
3.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等满足其中1项得0.5分。
	2
	项目按照薛城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资料符合要求，立项前已经过部门内部决策。
	《2020年度项目立项申请资料》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绩效目标（8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4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若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1.项目有绩效目标得1分；
2.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1分；
3.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1分；
4.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
	4
	项目设定了2020年度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联，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2020年度项目绩效管理资料》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绩效指标明确性
（4分）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5分；
2.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5分；
3.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得1分。
	2.5
	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如“发放高龄补贴人数”“资金足额发放率”等产出指标以及“受益老年人满意度”指标，未细化分解为分年龄阶段的指标，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2020年度项目绩效管理资料》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资金投入（3分）
	预算编制科学性
（3分）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1.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得0.5分；
2.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得1分；
3.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得0.5分；
4.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得1分。
	3
	项目预算根据《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
文件要求，经过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投资额557.23万元与工作相匹配。
	《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过程
（25分）
	资金管理（13分）
	资金到位率
（4分）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资金到位率=100%得4分，否则按实际比例×4得分。
	4
	资金到位率=(557.23/557.23)×100%=100%。
	《关于下达2020年老年人福利实际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薛财社指〔2020〕54号）
《关于拨付2020年高龄补贴的请示》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预算执行率
（4分）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4分，否则按实际比例×4得分。
	4
	预算执行率=（557.23/557.23）×100%=100%
	《2020年度项目支出明细以及支出凭证》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资金使用合规性
（5分）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2分；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
3.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得2分。
若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则本项指标不得分。
	5
	项目2020年度支出557.23万元，资金支出符合《薛城区财政局 薛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薛财社〔2013〕5号）和部门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按照完整的审批程序，资金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
	《2020年度项目支出明细以及支出凭证》
	

	
	组织实施（12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6分）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得2分，具有业务管理制度得2分；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
	3
	项目实施单位薛城区卫健局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但缺少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动态调整机制。
	《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制度执行有效性
（6分）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1.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得3分；
2.项目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得2分；
3.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得1分。
	6
	项目实施按照《枣庄市优待老年人规定》（政府令第132号）；项目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明确了各部门机构职责，部门组织架构完整。
	《项目实施情况》
《部门机构设置以及人员配置情况》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产出
（30分）
	产出数量（15分）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
（5分）
	反映项目实施老年人补贴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的完成情况。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实际发放80周岁-89岁老年人人数/全区本地户籍80周岁-89岁老年人数）×100%。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100%得5分，否则按实际完成比例得分。
	5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10098/10098）×100%=100%

	《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
（5分）
	反映项目实施老年人补贴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的完成情况。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实际发放90周岁-99岁老年人人数/全区本地户籍90周岁-99岁老年人数）×100%。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100%得5分，否则按实际完成比例得分。
	5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率=（1594/1594）×100%=100%

	《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
	

	
	
	镇街覆盖率
（5分）
	反映项目实施老年人补贴全区镇街的覆盖情况。
	镇街覆盖率=（实施政策补贴的镇街/全区所有镇街）×100%。
镇街覆盖率=100%得5分，否则按实际完成比例得分。
	5
	镇街覆盖率=（7/7）×100%=100%

	《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
	

	
	产出质量（10分）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
（5分）
	反映项目实施老年人补贴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的足额情况。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实际发放80周岁-89岁老年人金额/应发放80周岁-89岁老年人金额）×100%。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100%得5分，否则本项指标不得分。
	5
	80周岁-8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30/30）×100%=100%

	《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
《资金拨付凭证》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
（5分）
	反映项目实施老年人补贴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的足额情况。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实际发放90周岁-99岁老年人金额/应发放90周岁-99岁老年人金额）×100%。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率=100%得5分，否则本项指标不得分。
	5
	90周岁-99岁老年人补贴发放足额=（60/60）×100%=100%

	《薛城区高龄补贴发放汇总表》
《资金拨付凭证》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产出时效（5分）
	高龄补贴发放及时性
（5分）
	反映项目实施老年人补贴的发放及时性情况。
	高龄补贴发放及时性=及时（每个季度末后10天发放）。
贷款回收及时得5分，每延迟一个周扣1分，扣完为止。
	5
	2020年度实际共发放高龄补贴5个季度，包括2019年第三、四季度，2020年度第一、二、三季度。
	《贷款回收记录》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效益
（30分）
	社会效益（12分）
	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
（4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补贴后老年人生活保障程度的情况。
	调查问卷本项问题平均得分≧9分为明显，本项指标得4分；平均得分8-9分为较明显，本项指标得2分；平均得分6-8分为一般，本项指标得1分；平均得分6分以下为不明显，本项指标得0分。
	2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生活保障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17人，较明显10人，一般3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8.40分；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生活保障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19人，较明显11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8.90分。
总和得分8.65分。
	《调查问卷》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
（4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补贴后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程度的情况。
	调查问卷本项问题平均得分≧9分为明显，本项指标得4分；平均得分8-9分为较明显，本项指标得2分；平均得分6-8分为一般，本项指标得1分；平均得分6分以下为不明显，本项指标得0分。
	4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幸福感提升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1人，较明显9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10分；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幸福感提升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4人，较明显6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40分。
总和得分9.25分。
	《调查问卷》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
（4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补贴后老年人的知晓情况。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90周岁-99岁老年人30人，了解其对政策的知晓情况。
高龄补贴政策知晓率≧90%得4分，否则按实际知晓率与标准值的比例得分。
	4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知晓情况，30人全部知晓；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知晓情况，30人全部知晓。
政策知晓率=（60/60）×100%=100%。
	《调查问卷》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可持续影响（8分）
	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
（4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补贴后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情况。
	调查问卷本项问题平均得分≧9分为明显，本项指标得4分；平均得分8-9分为较明显，本项指标得2分；平均得分6-8分为一般，本项指标得1分；平均得分6分以下为不明显，本项指标得0分。
	4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5人，较明显5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50分；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人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对生活保障程度情况，其中选择明显23人，较明显7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30分。
总和得分9.40分。
	《调查问卷》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政策宣传渠道多样性
（4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宣传渠道的多样性情况。
	政策宣传渠道采用新闻媒体、宣传手册等2种以上的形式得4分，每减少一种扣2分，扣完为止。
	4
	根据现场调研，部门政策前期宣传通过村委张贴横幅、宣传单页、以及部门网站信息宣传。
	《部门政策宣传情况》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满意度（10分）
	80周岁-89岁老年人满意度
（5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补贴后80周岁-89岁老年人的满意度情况。
	通过现场调研30名80周岁-89岁老年人，了解其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情况。
问卷问题项综合平均分≧95分得5分，否则以平均分比例×5得分。
	4.4
	根据现场调研80周岁-8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情况，其中选择非常满意20人，基本满意8人，一般2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8.80分。
	《调查问卷》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90周岁-99岁老年人满意度（5分）
	反映项目实施高龄补贴后90周岁-99岁老年人的满意度情况。
	通过现场调研30名90周岁-99岁老年人，了解其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情况。
问卷问题项综合平均分≧95分得5分，否则以平均分比例×5得分。
	5
	根据现场调研90周岁-99岁老年人30人关于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情况，其中选择非常满意22人，基本满意8人，本项问题评分得分9.20分。
	《调查问卷》
	现场调研、案卷分析

	综合得分
	92.90



[bookmark: _Toc24871][bookmark: _Toc386][bookmark: _Toc30206]2.调查问卷及统计分析表
[bookmark: _Toc8973]2020年度薛城区高龄补贴项目
调查问卷
为了解2020年度薛城区高龄补贴项目的效益情况，现拟定本问卷调查表，本问卷为不记名填写敬请如实填写以下问卷，在相应的选项后打“√”，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您是否知晓区高龄补贴项目？
  A.是   B.否     
2、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生活保障程度如何？
  A.明显   B.较明显    C.一般   D.不明显
3、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幸福感提升程度如何？
  A.明显   B.较明显    C.一般   D.不明显
4、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如何？
  A.明显   B.较明显    C.一般   D.不明显
5、您对区高龄补贴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如何？
  A.非常满意   B.基本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6、您对区高龄补贴政策还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注：问卷1-5题为赋分项，选A得10分，B得7分，C得4分，D得0分。
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分析表（80周岁-90岁人）
	序号

	您是否知晓区高龄补贴项目？
	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生活保障程度如何？
	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幸福感提升程度如何？
	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如何？
	您对区高龄补贴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如何？
	意见或建议
	备注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9
	√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16
	√
	
	
	
	√
	
	
	
	√
	
	
	
	
	√
	
	
	√
	
	
	
	
	

	17
	√
	
	
	
	
	√
	
	
	√
	
	
	
	√
	
	
	
	
	√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21
	√
	
	
	
	√
	
	
	
	√
	
	
	
	√
	
	
	
	
	√
	
	
	
	

	22
	√
	
	
	
	
	
	√
	
	√
	
	
	
	
	√
	
	
	√
	
	
	
	
	

	23
	√
	
	
	
	
	√
	
	
	√
	
	
	
	√
	
	
	
	√
	
	
	
	
	

	24
	√
	
	
	
	√
	
	
	
	√
	
	
	
	√
	
	
	
	√
	
	
	
	
	

	25
	√
	
	
	
	
	√
	
	
	√
	
	
	
	√
	
	
	
	√
	
	
	
	
	

	26
	√
	
	
	
	√
	
	
	
	√
	
	
	
	√
	
	
	
	
	√
	
	
	
	

	27
	√
	
	
	
	
	
	√
	
	√
	
	
	
	√
	
	
	
	√
	
	
	
	
	

	28
	√
	
	
	
	√
	
	
	
	√
	
	
	
	√
	
	
	
	
	√
	
	
	
	

	29
	√
	
	
	
	
	√
	
	
	√
	
	
	
	√
	
	
	
	√
	
	
	
	
	

	30
	√
	
	
	
	√
	
	
	
	
	√
	
	
	√
	
	
	
	√
	
	
	
	
	

	合计
	30
	0
	0
	0
	17
	10
	3
	0
	21
	9
	0
	0
	25
	5
	0
	0
	20
	8
	2
	0
	
	

	备注：调查对象为80周岁-90岁老人。调查内容1：您是否知晓区高龄补贴项目？选择A(是)的占比100%；调查内容2：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生活保障程度如何？选择A(明显)的占比56.67%，选择B（较明显）的占比33.33%，选择C（一般）的占比10%；调查内容3：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幸福感提升程度如何？选择A(明显)的占比70%，选择B（较明显）的占比30%；调查内容4：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如何？选择A(明显)的占比83.33%，选择B（较明显）的占比16.67%；调查内容5：您对区高龄补贴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如何？选择A(非常满意)的占比66.67%，选择B（基本满意）的占比26.67%，选择C（一般）的占比6.66%。


[bookmark: _Toc25710]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分析表（90周岁-99岁人）
	序号

	您是否知晓区高龄补贴项目？
	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生活保障程度如何？
	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幸福感提升程度如何？
	您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项目的组织管理过程、程序公开透明情况的满意程度？
	您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意见或建议
	备注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9
	√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16
	√
	
	
	
	√
	
	
	
	√
	
	
	
	
	√
	
	
	√
	
	
	
	
	

	17
	√
	
	
	
	
	√
	
	
	√
	
	
	
	√
	
	
	
	
	√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21
	√
	
	
	
	√
	
	
	
	√
	
	
	
	√
	
	
	
	
	√
	
	
	
	

	22
	√
	
	
	
	√
	
	
	
	√
	
	
	
	
	√
	
	
	√
	
	
	
	
	

	23
	√
	
	
	
	
	√
	
	
	√
	
	
	
	√
	
	
	
	√
	
	
	
	
	

	24
	√
	
	
	
	√
	
	
	
	√
	
	
	
	
	√
	
	
	√
	
	
	
	
	

	25
	√
	
	
	
	
	√
	
	
	√
	
	
	
	
	√
	
	
	√
	
	
	
	
	

	26
	√
	
	
	
	√
	
	
	
	√
	
	
	
	√
	
	
	
	
	√
	
	
	
	

	27
	√
	
	
	
	√
	
	
	
	√
	
	
	
	√
	
	
	
	√
	
	
	
	
	

	28
	√
	
	
	
	√
	
	
	
	√
	
	
	
	√
	
	
	
	
	√
	
	
	
	

	29
	√
	
	
	
	
	√
	
	
	√
	
	
	
	√
	
	
	
	√
	
	
	
	
	

	30
	√
	
	
	
	√
	
	
	
	
	√
	
	
	√
	
	
	
	√
	
	
	
	
	

	合计
	30
	0
	0
	0
	19
	11
	0
	0
	24
	6
	0
	0
	23
	7
	0
	0
	22
	8
	0
	0
	
	

	备注：调查对象为80周岁-90岁老人。调查内容1：您是否知晓区高龄补贴项目？选择A(是)的占比100%；调查内容2：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生活保障程度如何？选择A(明显)的占比63.33%，选择B（较明显）的占比36.67%；调查内容3：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幸福感提升程度如何？选择A(明显)的占比80%，选择B（较明显）的占比20%；调查内容4：您认为区实施高龄补贴政策对您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程度如何？选择A(明显)的占比76.67%，选择B（较明显）的占比23.33；调查内容5：您对区高龄补贴政策实施的满意程度如何？选择A(非常满意)的占比73.33%，选择B（基本满意）的占比26.67%。



3.问题清单
2020年度薛城区高龄补贴项目
问题清单
	[bookmark: _Toc434]问题分类
	序号
	项目责任单位
	问题描述

	
项目立项存在的问题
	1
	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未细化分解。

	
	……
	
	

	
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
	
	

	
	……
	
	

	
业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
	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部门未依据要求制定档案管理制度。

	
	……
	
	

	
项目产出存在的问题
	……
	
	

	
	……
	
	

	
项目效益存在的问题
	1
	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项目实施周期内未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

	
	……
	
	

	其他问题
	……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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